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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籌備[編纂]，我們已尋求豁免嚴格遵守以下上市規則及豁免遵守公司（清盤及
雜項條文）條例。

有關管理層人員留駐香港的豁免

根據上市規則第8.12條及第19A.15條，發行人須有足夠的管理層人員留駐香港。
此一般指最少須有兩名執行董事通常居於香港。就上市規則第8.12條及第19A.15條而
言，我們並無足夠的管理層人員留駐香港。

本集團的管理層總部、高級管理層、業務運營及資產主要位於香港境外。董事認
為，委任通常居於香港的執行董事對本集團並非有利或適當，因而並不符合本公司或
股東的整體最佳利益。

因此，我們已申請[並已獲聯交所]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12條及第19A.15

條。我們將通過以下安排確保聯交所與我們之間有有效的溝通渠道：

(a) 根據上市規則第3.05條，我們已委任並將繼續維持兩名授權代表，其將一
直作為與聯交所溝通的主要渠道。聯交所可隨時通過電話、傳真及╱或電
郵聯絡各授權代表，以即時處理聯交所的查詢。授權代表均獲授權代表我
們與聯交所溝通。現時，兩名授權代表為何偉莊先生及袁頴欣女士；

(b) 根據上市規則第3.20條，各董事將向聯交所及授權代表提供聯絡資料。此
舉將確保聯交所及授權代表有方法在有需要時隨時迅速聯絡全體董事；

(c) 我們將盡力確保每名並非通常居於香港的董事持有或可申請有效的訪港旅
遊證件，可於合理時間內與聯交所會面；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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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d) 根據上市規則第3A.19條，我們已委聘新百利融資有限公司為合規顧問
（「合規顧問」）。誠如上市規則第3A.23條所規定，合規顧問可隨時接觸我們
的授權代表、董事及高級管理人員，並將作為與聯交所溝通的額外渠道。

有關股本變動的豁免

關於披露本集團任何成員公司於緊接本文件刊發前兩年內的任何股本變動資料，
我們已申請[且聯交所已批准]豁免我們嚴格遵守上市規則附錄一A部第26段的規定。

我們已經識別我們認為對我們運營而言屬重大及╱或對往績記錄期內財務表現
有顯著貢獻的19家附屬公司，分別為江蘇朗潤藥業有限公司、山東圓心大藥房有限
公司、廣東圓心藥業有限公司、北京圓心醫藥科技控股有限公司、廣東圓心恒金堂醫
藥連鎖有限公司、廣州市恒金堂大藥房有限公司、北京圓心惠保科技有限公司、銀川
妙手互聯網醫院有限公司、寧波愛倍生大藥房有限公司、瀋陽麥若可藥房有限責任公
司、福州市宏利藥店有限公司、台州愛倍生大藥房有限公司、武漢圓心大藥房連鎖有
限公司、安徽圓心大藥房連鎖有限公司、江蘇圓心醫藥科技有限公司、雲南圓心妙手
醫藥有限公司、北京圓心妙手大藥房有限公司、吉林省大格新特藥連鎖有限公司及北
京圓心醫療科技有限公司（統稱「主要附屬公司」，各自稱「主要附屬公司」）。有關進一
步詳情，請參閱本文件「歷史及公司架構－我們的主要附屬公司及經營實體」、附錄一
「會計師報告－II 歷史財務資料附註」及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A.有關本集團的進
一步資料－4. 有關我們主要附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各節。

截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我們有255家於中國成立的附屬公司。披露我們所有附
屬公司的任何股本變動的詳細資料將會過於繁瑣，而對我們的[編纂]而言亦不屬於重
大或具有意義。就其對本公司總收入、總收入淨值或總資產的貢獻而言，非主要附屬
公司個別而言對我們均不算重大，亦無持有任何主要資產和知識產權。透過闡述，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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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2022年12月31日止財政年度，相關資料披露本公司及主要附屬公司的合共資產及合
共收入分別佔我們總資產及總收入76.69%及79.30%。因此，本集團其餘附屬公司相對
於本集團整體業績相對並不重大。

因此，本公司及主要附屬公司股本變動的詳情於附錄六「法定及一般資料－A.有
關本集團的進一步資料－4.有關我們主要附屬公司的進一步資料」一節披露。此外，本
集團所進行的所有主要股權變動已納入「歷史及公司架構」一節。

持續關連交易

根據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於[編纂]後，就新申請人或其附屬公司訂立的持續關
連交易，新申請人必須遵守公告、通函及股東批准之規定（如適用）。

本公司已與騰訊計算機及圓心惠保進行並預期將於[編纂]後繼續進行若干交易，
於[編纂]後，該等交易將構成上市規則項下本公司的部分豁免及非豁免持續關連交易。

因此，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A.105條的規定，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
守香港上市規則第十四A章的若干規定，[而聯交所已授出]有關豁免。有關該等持續關
連交易及豁免的進一步詳情，請參閱「關連交易」一節。

有關於往績記錄期後投資的豁免

根據上市規則第4.04(2)及4.04(4)(a)條，將載入[編纂]文件的會計師報告須包括自
其最近經審計賬目編製日期起任何所收購、同意收購或建議收購的附屬公司或業務緊
接[編纂]文件刊發前三個財政年度各年的收益表及資產負債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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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4.02A條，收購業務包括收購聯營公司及另一家公司的任何
股權。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4.04條附註4，香港聯交所可按個別情況且考慮所有相關事
實及情況後，考慮就遵守第4.04(2)及4.04(4)條項下的規定授出豁免，惟須遵守當中所
載的若干條件。

自2023年6月30日起的投資

自2023年6月30日起直至最後實際可行日期，本集團已作出或擬作出以下投資
（「投資」），有關詳情載列如下：

序號

目標公司

名稱(1)(3) 投資金額(2)

持股╱股權

百分比(2) 主要業務活動

1. 目標A 人民幣10百萬元 3.22% 特殊醫學用途配方食品
2. 目標B 人民幣0.8百萬元 100.00% 藥房
3. 目標C 人民幣0.04百萬元 100.00% 藥房
4. 目標D 人民幣0.38百萬元 100.00% 藥房
5. 目標E 人民幣4.0百萬元 15.00% 創新藥物市場推廣
6. 目標F 人民幣0.6百萬元 100.00% 藥房
7. 目標G 人民幣1.0百萬元 100.00% 藥房

附註：

(1) 鑒於本公司於最後實際可行日期尚未就上述若干投資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上文
所載的條款和資料可能作出進一步變動。

(2) 本表披露的概約代價指2023年6月30日後的投資。持股╱股權百分比指本公司於所披露交
易完成後於投資中的總備考持股量。

(3) 概無本公司層面的核心關連人士為目標公司的控股股東。

我們確認用於投資的投資金額乃基於市場動態、雙方協定估值及╱或相關公司
經營所需資金等因素，經商業公平磋商後釐定。

董事相信，由於目標公司的主要業務活動與本集團的核心業務密切相關，投資將
與本集團所提供的醫療健康服務形成互補，並預期將使我們通過院外患者服務向客戶
提供的醫療健康產品種類更為廣泛及形成協同效應。投資將與本集團於相關地區所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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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的醫療健康服務形成互補，並預期將形成協同效應。因此，董事相信投資（倘落實）
將屬公平合理且符合股東的整體利益。投資的代價（倘落實）將以本集團自身的資金來
源撥付。為免生疑問，[編纂][編纂]將不會用作投資所需的資金。

就投資授予豁免的條件及其範圍

基於以下理由，我們已向香港聯交所申請，且香港聯交所[已授予]豁免就投資嚴
格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4.04(2)及4.04(4)(a)條：

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

本公司確認其於業務相關行業進行的戰略股本投資為其日常及一般業務過程的一
部分。本公司曾開展收購及少數股權投資，並於往績記錄期進行若干收購及少數股權
投資。

經參考本公司往績記錄期的最近一個財政年度，投資的百分比率低於5%

經參考往績記錄期的最近一個財政年度，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14.07條計算的投
資的相關百分比率全部均低於5%。

因此，我們預期投資並不會導致其自2023年6月30日起的財務狀況出現任何重大
變動，且有意[編纂]對我們活動或財務狀況進行知情評估所合理需要的全部資料均已
納入本文件。因此，我們認為豁免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4.04(2)及4.04(4)(a)條的規定不
會損害[編纂]的利益。

無法獲得目標公司歷史財務資料且取得或編製該等歷史財務資料將構成過重負擔

本公司確認，投資涉及的目標公司無法提供即時可用於根據上市規則在本文件中
作出披露的歷史財務資料。此外，為充分熟悉目標公司的管理會計政策並編製於本文
件中作出披露所需的財務資料及支持文件，本公司及其申報會計師需花費大量時間及
資源。因此，本公司認為，按照上市規則第4.04(2)條及第4.04(4)(a)條的規定於緊迫的
時限內披露目標公司的經審計財務資料，對本公司而言將為不切實可行且負擔過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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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考慮到投資並不重大，並且本公司預期任一投資均不會對其業務、財務狀
況或營運造成任何重大影響，故本公司認為，(i)編製目標公司於往績記錄期的財務資
料並將之載入本文件，對本公司而言並無意義且負擔過重，及(ii)未披露根據上市規則
第4.04(2)條及第4.04(4)(a)條所要求的資料不會損害[編纂]的利益。

我們無法對若干相關公司或業務施加任何控制

我們預期僅持有對目標A及E的投資的少數股權且不會控制其董事會。賦予我們
的少數權利一般與少數股東地位相當，目的在於保障投資中作為少數股東的權益。該
等權利並非旨在且並不足以強制或要求目標公司編製或於本文件中披露經審計財務報
表，以遵守香港上市規則第4.04(2)及4.04(4)(a)條。披露該等資料可能損害或潛在損害
我們與被投公司的關係及商業利益。此外，由於目標A及E屬私人公司，披露該資料會
損害其利益並使其處於不利的競爭位置。因此，由於我們預期於往績記錄期後，該等
投資將不會對我們的財務狀況造成任何重大變動，我們認為未披露根據香港上市規則
第4.04(2)及4.04(4)(a)條所要求的資料不會損害[編纂]的利益。

於本文件披露投資的其他資料

我們已於本文件披露投資的其他資料。該等資料包括根據香港上市規則第十四章
須就須予披露交易披露，且董事認為屬重大的資料，包括對目標公司各自的主要業務
活動的描述、投資金額，以及本公司層面的核心關連人士是否為目標公司的控股股東
的聲明。然而，我們並未於本文件披露有關投資的公司名稱，乃由於我們尚未與若干
目標公司訂立任何具法律約束力的協議，且並未就有關披露取得同意。此外，披露我
們擬投資的目標公司的身份屬商業敏感行為，乃由於該等資料可能會使競爭對手能夠
預測我們的投資策略。鑒於經參考本公司往績記錄期的最近一個財政年度，投資的相
關百分比率低於5%，我們認為目前的披露足以讓有意[編纂]對我們作出知情評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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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眾持股量

上市規則第8.08(1)(a)條規定，尋求[編纂]的證券必須有公開市場且[編纂]的上市
證券須維持充足的公眾持股量。一般而言，[編纂]已發行股本總額中至少25%必須一
直由公眾人士持有。上市規則第8.08(1)(d)條規定，如預期[編纂]在[編纂]時的市值超
逾10,000,000,000港元，且聯交所信納有關證券的數目以及其分佈情況仍能使有關市場
按較低的百分比正常運作，則聯交所可酌情接納介乎15%至25%之間的一個較低百分
比，條件是[編纂]將須於其首次[編纂]文件中適當披露該較低的指定公眾持股量百分
比，並於[編纂]後的年報中連續確認其公眾持股量的充足性。

我們已向聯交所申請豁免嚴格遵守上市規則第8.08(1)條，以將本公司最低公眾持
股量下調至(a)[編纂]%及(b)緊隨[編纂]完成後公眾人士將持有的有關H股百分比（因任
何[編纂]獲行使而導致將予發行的H股增加）（以兩者的較高者為準）[，而聯交所已授出
有關豁免]，惟須符合下列條件：(a)預期本公司於[編纂]時的市值超逾[編纂]億港元；
(b)H股的數量及規模仍能使有關市場按較低的公眾持股量百分比正常運作；(c)本公司
將於本文件內就指定的較低公眾持股量百分比作出適當披露；(d)本公司將公佈緊隨[編

纂]完成後（任何[編纂]獲行使前）及任何[編纂]獲行使後公眾人士持有H股的百分比，
讓公眾人士知悉本公司適用的最低公眾持股量規定；及(e)本公司將實行適當措施和機
制以確保持續遵守聯交所規定的公眾持股量要求，並於其[編纂]後在隨後刊發的年報
內確認具備充足的公眾持股量。

倘公眾持股百分比跌至低於聯交所規定的最低百分比，則董事將採取適當步驟確
保遵守聯交所規定的公眾持股量最低百分比。

[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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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編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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